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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111學年度第2學期校園災害防救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12年4月28日（星期五）15時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4樓瑞穗廳 

主席：張俊賢副校長                                  紀錄：劉士賓 

出席人員：鄭青青教務長（楊詩燕組長代）、朱健松總務長、唐榮昌學務長、邱秀

貞中心主任（陳冠蓉技士代）、葉郁菁研發長、謝佳雯處長、周蘭嗣國

際事務長（林松興組長代）、吳昭旺主任、何慧婉主任（張獻中代）、邱

志義中心主任（陳承泰代）、黃俊達院長（劉美娟代）、吳泓怡院長（沈

宗奇副院長代）、張智雄主任 

列席人員：曾郁琪組長 

請假人員：林芸薇主任秘書、沈榮壽院長、賴弘智院長、陳明聰院長、陳茂仁院

長、賴治民院長 

壹、 主席致詞 

一、本次召開會議的主要目的，是要妥善運用校內組織的人力資源，共同推動

本校災害防救相關作業；本次會議雖然是例行性會議，還是需要我們共同

去注意到校園安全部分，尤其是要感謝總務處、學務處及環安中心及各單

位的努力規劃及檢視校園災害預防工作有無落實執行等事務，也感謝各位

委員參加本次的會議協助審查。 

二、在上次會議中，出席指導嘉義市縣警察局、消防局的長官，能針對執掌的

業務部分提供相關建議，讓我們在校園安全部分，可以防制、降低各類危

安事件的發生。 

三、另在業務報告結束後，再次希望能請嘉義縣、市各局處出席指導的長官，

能在各執掌的業務部分提供相關建議，以供參考及改進本校在於「校園安

全暨災害防救」部分有所不足之處。 

貳、 宣讀上次會議（111年11月15日）紀錄 

決定：紀錄確立。 

參、上次會議主席指裁示事項及建議事項執行情形 

決定：同意備查。 

肆、業務報告 

一、校園安全：由軍訓組校園安全承辦人依書面資料進行報告。 

  ●主席：針對校園安全工作報告，以下提出三點提醒，請軍訓組研擬如何落實



2 
 

具體執行。 

（一）學生一定要知道學校緊急連絡電話(05-2717373)，包含導師也要知悉，

請軍訓組加強宣導，讓全校師生勞記電話或存入手機，以備不時之需。

學生發生校安事件，才懂得緊急通報、尋求相關資源的管道；或許下次

陪校長參與學校活動，會臨機抽問導師是否知道學校緊急通報電話號

碼。 

（二）學生參加機車駕訓班部份補助，代表政府對於學生安全的重視。請軍訓

組研議主動邀請專業單位或駕訓班入校，並請各學院安排時間，結合新

生始業輔導時機，以做示範方式，教育學生騎乘機車正確的操作技術；

至於沒有機車駕照的學生則鼓勵報名機車駕訓班，提升學生安全駕駛的

概念。 

（三）本學期已過半，針對學生暑期打工安全、防範詐騙宣導，請導師在暑假

前加強提醒，另請軍訓組利用多元方式廣泛宣導，強化學生工讀安全。 

●研發長：本人為行政院兒權小組的委員，所以對於兒少保護議題特別敏

感，如果依據兒少權法，兒少定議為十八歲以下，本校學生應屬十八歲以

上，請教為何本校會有兒少保護之校安通報事件？ 

●軍訓組組長：大一新生有少部份屬未成年，如果發生法定通報才會涉及兒

少保護事件。 

●陳冠州輔導員：有關本校所通報的兒少保護事件，係以事件發生時間之學

生身份別而決定，通常為法定通報事件，例如當事人在國、高中發生性平

事件。 

●主席：這些事件是如何知悉？ 

●陳冠州輔導員：通常是學輔中心心理師晤談個案時，案主表述曾經發生的

事件，學校進行知悉通報。 

●軍訓組組長：剛才副校長提到利用新生始業輔導時機，請駕訓班專業人員

入校進行正確騎機車的示範，依照往年新生始業輔導活動1-2天比較難以達

成目標。如果以學院或學系週會時機，相對參與活動人較少，由軍訓組協

助代理連絡，請駕訓班專業人員入校，講解更清楚，學習成效更佳。 

●主席：可以，請軍訓組再研議可行性，以最有效的方式進行。 

二、災害防救：由軍訓組災害防救承辦人、總務處、環安中心依書面資料進行

報告。 

三、總務處營繕組報告：依書面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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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安中心報告：依書面資料說明。 

●主席：環安中心所擔負的責任重大，包含實驗器材、毒性物品、具有輻射

儀器及設備管制，另外各個實驗室人員的安全教育訓練，都在這個範籌

內，請環安中心依照標準作業執行，防範安全事件發生。 

●軍訓組組長：上個星期廠商作業時發現有同學在蘭潭校區綜合教室頂樓透

氣，據同學表示已多次至頂樓。建議相關單位加強防墜警語或標誌。生科

院表示將協助裝設頂樓逃生門開啟作動警報器，作為人員進出通報與警

示。 

●主席：請總務長說明頂樓管制措施。 

●總務長：目前已請駐警隊協助設置監視系統，經費約85萬元，強化監視器

及照明。如人員進出頂樓會自動通報大門口警衛室，建議各廠館負責管理

單位亦應強化管制作為，結合硬體設備，方能達成高樓層防墜安全管制。 

●理工學院：理工大樓頂樓逃生門有上鎖管制，但有擊破裝置，以利逃生。 

●主席：請總務處針對頂樓逃生門是否可以上鎖管制之相關法規，適切研處

最佳安全措施。至於軍訓組組長所述，綜教大樓頂樓防墜標示，再請環安

中心加強。 

伍、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軍訓組 

    案由：112年度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書（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校園災害管理工作手冊訂定。 

二、依據教育部109年9月2日臺教資(六)1090127711號函文要求：各校須

逕自下載「新版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編撰；本校已於111年5月4日進

行編撰、修訂，並於111年5月26日完成核定「國立嘉義大學111年度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書-蘭潭等4校區」本文修訂。 

三、另依據「新版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撰寫指引述明，「災害防救計畫」

需每2年至少修訂1次，若「本文部分」文件如有變動，應修訂抽換並

於計畫書內首頁註記。 

四、教育部112年2月10日臺教資(六)字第1122700521號修訂「校園災害防

救計畫(示例)」及「家庭防災卡」案，內容提及內政部消防署「1991

急難通信平臺」已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服務，相關修訂內容如下： 

(一)學校應於災害發生時通知家長之約定通訊方式，該約定方式由學校統

一制定，俾對外通知家長，其中包含採用何種通訊軟體，以及設定通



4 
 

訊軟體群組，於家長群組統一公告（班級群組或是全校對外官方帳

號），或以簡訊、社群媒體等多元方式告知家長。 

(二)建議本校災害防救計畫書內容配合教育部修訂如下：「發生大規模災

害時，交通、通訊往往相當混亂且可能中斷，.....，以利災時達到

聯繫家人或朋友之效用。本校採取『簡訊方式』所需軟硬體設備費用

統由校部支應，利於災時聯繫家長。」 

五、並針對本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書」內各項編組人員有離退、調職等

狀況進行修訂。 

    決議：修正通過。  

陸、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議題討論： 

●主席：接下來我們請嘉義縣及嘉義市今日蒞臨指導的長官，提供如何強化校

園安全及災害防救的指導。 

●嘉義縣衛生局何春美技士：嘉義縣有成立心理建康及毒品防制中心，有關毒

品危害防治去年即已與貴校合作辦理活動，今年著重青少年反毒劇，巡迴嘉

義縣國中進行宣導教育，反應非常好，另外也有教材教具，如果學校有需要

的話，我們可以提供借用。 

●嘉義縣衛生局陳惠雯：今年著重青少年健康及自殺、防墜的議題，建議學校

針對高樓防墜安全宣導，螢幕上是縣政府今年製作的防墜海報，請學校張貼

在五樓以上公佈欄，另有本單位及諮商等專線，可以提供有需求者參考與諮

詢，如學校完成校安通報之後，亦可進行自殺防治責任通報。 

●主席：請軍訓組研議，是否可以在新生始業輔導活動邀請縣政府衛生局心防

科長官來進行宣導及擺攤。 

●軍訓組組長：本校民雄校區於去年校慶運動會第二日即與嘉義縣政府衛生局

合作，邀請榮獲薪傳獎布袋戲「無毒有偶」表演，反應熱烈。教育部推廣拒

毒萌芽、大手牽小手等入班反毒宣教，如果可以的話，與嘉義縣政府衛生局

搭配，共同進行已規劃之國中、小宣教活動。 

●嘉義縣衛生局何春美技士：針對所述的宣導活動均已在執行，如果學校有意

搭配共同宣教，將意見帶回與我們的長官討論可行性。 

●主席：未來針對學校大型活動，有學生的場合，如職涯博覽會、新生始業輔

導、校慶運動會可以融入辦理相關安全議題宣導。 

●軍訓組組長：軍訓組已強化單方面演講方式改為多元表演，像去年布袋戲表

演就可達到不一樣的成效。至於有關青少年身心及自殺防墜海報與宣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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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辦是學輔中心，我們會將資料及訊息提供學輔中心運用與辦理。 

●嘉義市消防局：針對學生校外賃居提供幾個建議，請學校加強宣導，確保學

生安全。 

一、加強宣導如木造、鐵皮搭建處所，儘量不要租賃，發生火災非常危險。 

二、每一戶均可免費向消防局申請住警器一顆，如未裝設者，學生可向房東反

應。 

三、陽台裝設瓦斯熱水器，可能會因空間密閉或吊掛衣物致通風不良，衍生一

氧化碳中毒。 

四、液化瓦斯桶也是有檢驗效期；另較大型租屋處應有兩處逃生出口。 

●主席：剛剛嘉義市消防局所提到這幾點都是很重要的，不管是軍訓組教官、

輔導員或是導師實地訪視學生賃居處所，一定要檢視這幾個安全項目，也要

教學生自我檢查，關心自已的環境是否安全，讓家長安心。 

●嘉義縣衛生局： 

一、嘉義市衛生局在會中已說明很清楚，針對青少年自殺防治、酒癮相關教

育，對貴校蘭潭、新民及林森校區都可以協助，如在假日活動，請提前一

個星期以公文辦理。目前大麻盛行，許多國家已開放大麻合法化，網路上

購物便利性，儘管宣稱所販賣大麻已將管制性成份移除法（大麻 CDC，影

響神經中樞），但仍難以確認是無害的。依法規大麻管制使用必需在醫師

確認臨床需要，故對於跨國網路購物是目前較難以控制的管道。 

二、包裝或形狀奇怪菸品有可能含有管制性藥物品，另電子菸內容物更複雜，

可能有管制性毒品，請學校加強宣導防制。 

●主席：目前大麻在臺灣仍視為管制品，吸食有害青少年身心健康，這是眾所

週知，校園全面禁菸，但在綜教大樓後方看到許多菸蒂，可能是進學班學生

所為，還是要各單位協助宣導，共同維護安全、友善、健康的校園。 

●軍訓組組長：感謝大家提供寶貴建議事項，有些事務可以相互搭配，像賃居

安全、防衛動員救災整備等，如未來學校有開課或辦理活動，再請相關單位

協助。校園禁菸的部份我們會轉知衛保組辦理，這一兩個星期學務處、衛保

組、軍訓組加強巡視，原則上以教育勸導為手段，本週顯見有減少。 

●研發長：電子菸透過網路購得，建議衛生局可以向衛福部反應，從源頭管

制。至於本校便利商店包裹交易是否可能成為電字菸販賣的管道，有沒有機

制可以落實管控。 

●軍訓組組長：網購包裹因不會標示內容物，故較難以管制，上述會轉知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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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辦理，並完成熱點禁菸標示。 

●總務長：本校簽約便利商店絕對不會販賣菸品，外包清潔人員原定期打掃，

但是發現這樣永遠掃不完，學生要體諒清潔人員的辛勞。 

●學務長：校園全面禁菸已漸漸落實，近期宿舍發生因違反禁菸規定被退宿之

案例；進學班學生吸菸習慣，要在短時間戒除，可能比較難。上次上午八點

偕同學務處各組長至新民校區巡視，下課休息並未發現吸菸者，宣導顯見有

成效。 

●主席：再次感謝嘉義縣、嘉義市政府相關單位能參與本次的會議，另感謝學

務處、總務處、環安中心及軍訓組的辛勞，有關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工作，

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落實降低風險，維護安全。 

決定：洽悉。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16時10分) 

 

 

 

 

 

 

 

 

 

 

 

 

 

 

 

 

 

 

附件1 

國立嘉義大學111學年第2學期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委員會主席指裁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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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裁)示事項 
答覆(辦理)

單位 
答覆內容 執行情形 

學生一定要知道學校緊急連絡電話(05-

2717373)，包含導師也要知悉，請軍訓組加

強宣導，讓全校師生勞記電話或存入手機，

以備不時之需。學生發生校安事件，才懂得

緊急通報、尋求相關資源的管道。 

學生事務處

軍訓組 
  

學生參加機車駕訓班部份補助，代表政府對

於學生安全的重視。請軍訓組研議主動邀請

專業單位或駕訓班入校，並請各學院安排時

間，結合新生始業輔導時機，以做示範方

式，教育學生騎乘機車正確的操作技術；至

於沒有機車駕照的學生則鼓勵報名機車駕訓

班，提升學生安全駕駛的概念。 

學生事務處

軍訓組 

 

 

本學期已過半，針對學生暑期打工安全、防

範詐騙宣導，請導師在暑假前加強提醒，另

請軍訓組利用多元方式廣泛宣導，強化學生

工讀安全。 

學生事務處

軍訓組 
  

請總務處針對頂樓逃生門是否可以上鎖管制

之相關法規，適切研處最佳安全措施。至於

軍訓組組長所述，綜教大樓頂樓防墜標示，

再請環安中心加強。 

總務處 

環安中心 
  

 

 

 

 

 

 

附件2 

國立嘉義大學111學年度第2學期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委員會議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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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單位 
建議事項 

答覆(辦理)

單位 
答覆內容 執行情形 

嘉義縣

衛生局 

今年著重青少年健康及自殺、防墜的

議題，建議學校針對高樓防墜安全進

行宣導，並請學校在五樓以上公佈欄

張貼「防墜海報」，另有本單位及諮

商等專線，可以提供有需求者參考與

諮詢。 

環安中心 

學輔中心 
  

嘉義市

消防局 

一、加強宣導如木造、鐵皮搭建處

所，儘量不要租賃，發生火災非常危

險。 

學生事務處

軍訓組 
  

二、每一戶均可免費向消防局申請住

警器一顆，如未裝設者，學生可向房

東反應。 

三、陽台裝設瓦斯熱水器，可能會因

空間密閉或吊掛衣物致通風不良，衍

生一氧化碳中毒。 

四、液化瓦斯桶也是有檢驗效期；另

較大型租屋處應有兩處逃生出口。 

嘉義縣

衛生局 

目前大麻盛行，許多國家已開放大麻

合法化，網路上購物便利性，儘管宣

稱所販賣大麻已將管制性成份移除法

（大麻 CDC，影響神經中樞），但仍難

以確認是無害的。所以包裝或形狀奇

怪菸品有可能含有管制性藥物品，另

電子菸內容物更複雜，可能有管制性

毒品，請學校加強宣導防制。 

學生事務處

軍訓組 
  

 


